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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财政〔2016〕121号

海宁市财政局等部门关于印发《海宁市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
追偿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规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人追偿行为，保护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浙政办发〔2010〕97号）、《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操作规程（试行）》（浙财金〔2013〕26号）和《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海财综〔2014〕8号），我们制定了《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追偿办法》，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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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追偿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管理，规范救助基金管理人追偿行为，保护救助基金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海财综〔2014〕8号）（以下简称《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中心）作为救助基金管理人，根据《细则》有关规定垫付费用后，应当依法向赔偿义务人进行追偿。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市交警大队）、有关保险公司及受害人或其继承人、近亲属有义务协助追偿。

本办法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依法应当承担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三条  赔偿义务人可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入等方式将垫付费用汇入或存入基金中心指定账户。

基金中心收回垫付款后应当出具收款凭证，并告知市交警大队。

第四条  赔偿义务人在赔付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赔偿款时，应优先支付救助基金所垫付的费用。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已经从赔偿义务人方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赔偿的，应当优先偿还救助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费用。

第五条  经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道路交通事故，市交警大队应当在事故责任认定后2个工作日内，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情况抄送基金中心。基金中心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依据市交警大队提供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信息，向赔偿义务人发出《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限期偿还通知书》，督促赔偿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偿还垫付费用。

第六条  《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限期偿还通知书》可以采用书面送达、留置送达、邮寄投递等方式送达。书面送达的应当由赔偿义务人或代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赔偿义务人拒不签收的，可以采用留置送达，并由见证人签字证明。采用邮寄投递方式送达的，以邮寄回执作为送达凭证。

第七条  赔偿义务人拒不偿还的，基金中心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救助基金已垫付的费用。

第八条  赔偿义务人愿意偿还但暂无偿还能力的，基金中心可要求其书面承诺偿还期限，承诺偿还期限应不超过一年；承诺偿还期满仍不偿还的，基金中心可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义务人偿还救助基金已垫付的费用。

第九条  市交警大队根据基金中心垫付情况，在送达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注明基金中心垫付费用的相关信息。

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交警大队在本部门受理的诉讼、处罚、调解、保险申领等业务中，发现相关人员提交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注明基金中心垫付医疗抢救费用的，应及时将案件信息告知基金中心。基金中心获知信息后及时提起诉讼，或作为第三方参与相关处理、调解并将偿还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要求纳入对赔偿义务人处理或调解结果中。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中心已采取追偿措施但赔偿义务人仍未清偿的，经救助基金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可进行核销处理：

（一）道路交通逃逸事故自案发之日起满2年未侦破的；

（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后终止执行的； 

（三）赔偿义务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注销、吊销营业执照，其法定可执行财产不足清偿的；

（四）赔偿义务人死亡，或依法宣告失踪、死亡，其财产或遗产不足以清偿的；

（五）赔偿义务人属于城乡低保（低保边缘）持证家庭的；

（六）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认定可以核销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符合第十条规定可以核销的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由基金中心按《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核销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办理核销手续。

第十二条  基金中心在对垫付费用进行追偿时，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配合协助。

第十三条  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和基金中心工作人员在特殊困难补助审核、拨付相关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限期
偿还通知书

      2.文书送达回证
附件1
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垫付费用限期偿还通知书
海道交基垫偿字[20  ]第  号
                     ： 

    年   月   日在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受伤，肇事车辆号牌为         。根据《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我单位已对伤者垫付抢救费用合计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中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垫付的抢救费用之规定，以及《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内容，你应当偿还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      元，请于     年    月    日前将上述垫付费用转入我单位指定账户，逾期未还的，我单位将依法追偿。

     户  名：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专户

 开户行：建设银行海宁支行

 账  号：33001636127053010578
联系人：         联系电话：0573-87229329 
                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三份，一份存档，一份送赔偿义务人，一份送交警大队。
附件2
文书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名称、编号
	海宁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限期偿还通知书（海道交基垫偿字[20  ]第  号）

	送达时间
	201 年 月 日   时  分

	送达地点
	

	送达方式
	书面送达

	受送达人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代收人（见证人）签字或盖章
	

	代收理由
	

	送达人签字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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